附件3
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认定条件
	所需证明材料

	1
	创立时间达50年（含）以上
	应提供至少一项以下材料：

——历史记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地方志、县志、历史档案等史料记载的摘录（需由当地档案馆在内容记录页扫描件盖章）；反映组织存在、传承脉络、 持续经营等的事件、活动的文献记载复印件；历史证明人书面证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等；
——历史实物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包含时间信息的书籍记载、专家考证资料、字号牌匾、历史账目记录、合约、发票、名人或经营者题字、刊登过的广告等照片（提供本资料时，需由当地主管部门出具认可文件）；
——其他可证明品牌创立时间的材料。

	2
	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并视情况提供图片或其他影像资料：介绍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的文字、影像资料，如独特传统技艺、传承谱系等，能体现创始人、传承人等的基本信息；或其他能证明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的材料。

	
	
	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以下材料：

——相关专利；

——文物保护单位的证明材料；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证明材料；

——企业中有员工评为“上海工匠”的证明材料。

	3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上海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应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并视情况提供图片或其他影像资料：品牌故事或典故的历史文献记载复印件；媒体报道、社会流传材料复印件；历史名人题词照片或复印件；组织建造的文化博物馆、展室展厅、技艺展示、销售窗口的照片；组织出版的文化产品（历史文化书籍、影视作品）；介绍历史传承至今的与组织文化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如店训、堂规、经营理念；其他组织文化活动等，能够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和鲜明地域特征的材料。

	4
	拥有对应的代表性注册商标的所有权或专用权
	应至少提供一项以下材料：

——与品牌对应的商标注册证书；

——与品牌对应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证明；
——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等文件中明确商标使用许可

类型为独占使用的证明材料。

	5
	生产销售日用消费品或提供生活性服务
	应提供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文字材料和图片或其他影像资料。

	6
	具有良好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应提供文字材料，并视情况提供图片或其他影像资料：

——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银行资信证明；

——近三年依法缴纳税收证明；

——近三年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

——介绍企业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字材料及图片或其他影像资料；

——获得各级政府部门、行业机构颁发的荣誉证书、牌匾照片、公示材料等；

——截止到申请材料上报前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
——其他与认定条件相关的荣誉证书。

	
	
	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三方机构或网评具有良好满意度的材料；
——企业通过的各类体系认证证书；

——相关的其他证实性材料。

	7
	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开户银行资信证明；

——近三年内未出现过亏损的证明：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如为财务非独立核算的企业，应提供近三年上级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公司内部管理数据）。

	
	
	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以下材料：

——企业上市证明；

——分店、体验店、连锁店、集成店、境外等情况；

——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融合并经营良好的证明；

——产品、技艺或服务与时俱进，形成传统工艺技术和服务匹配的新产品、技艺或服务，且成效明显的证明；

——提升工艺、技艺水平，设立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的证明；

——拥有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和高效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的证明；

——拥有完善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的证明；

——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证明。


